附件4 

北京市属高等学校入选特聘教授计划
结题验收申报表



学校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表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北京市教委人事处制


填写说明

1、 填写要严肃认真、实事求是、内容翔实、文字精炼。
2、 本总结简表必须逐项认真填写，没有的请填“无”。
3、 填报的各项工作成绩和数据，必须是北京市属高等学校入选者在资助期内取得的成果。
4、 科研项目指入选者为项目主持人或者负责人的科研项目。
5、 所获奖励包括国际学术性奖励、国家级奖励、省部级奖励或相当的奖励，排名在前五位之内。
6、 人才计划指获得其他人才计划和项目支持的情况（包括入选教育部“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”，“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”，教育部“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”、人事部“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”、北京市“海聚工程”等）。
7、 [bookmark: _GoBack]如无特殊说明，本表各栏不够填写时，可自行加页。

1. 基本情况
	学校名称
	

	1.1 入选本计划人员基本情况

	姓名
	聘前所在单位
	出生
年月
	学历/学位
	技术
职称
	行政
职务
	到校工作时间（月）

	
	
	
	
	
	
	

	1.2 项目经费基本情况

	批准经费      
	万元
	已拨经费
	万元
	实际支出     
	万元

	项目经费支出情况

	预算支出项目
	预算金额（元）
	实际支出金额（元）
	差额（元）
	备注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合  计
	
	
	
	

	项目经费支出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









2. 工作情况总结
	入选者工作总结（不少于3000字）

	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5.审核意见
	学校财务部门审核意见

	




学校财务部门负责人（签章）                 财务部门公章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所在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审查意见

	


              学术委员会主任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（学校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所在高等学校意见

	
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意见

	

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